附件1

准东开发区网络餐饮服务配送合规指引

为规范网络餐饮服务配送行为，保障消费者用餐安全，依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引。
一、盛放食品的容器、餐饮具和包装材料应当无毒、清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要求。
二、送餐包、箱等配送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并定期清洁、消毒。
三、送餐时应当有防止灰尘、雨水、蚊蝇等污染食品的措施。
四、配送高危易腐食品应当冷藏配送，并与热食类食品分开存放盛放。
五、容器和包装应当严密，通过加贴封签或者其他方式，避免送餐人员直接接触食品。
六、在容器、包装或者随附单据上，标注制作时间、保质期或者食用时间提示、经营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七、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委托送餐单位送餐的，送餐单位应当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培训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bookmark: _GoBack]八、送餐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健康证明需随身携带。
九、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宜从事送餐工作。
十、送餐人员每天上岗前应进行健康状况检查，发现患有发热、呕吐、腹泻、咽部严重炎症等病症及皮肤有伤口或感染的，应暂停从事送餐工作，待查明原因并排除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后方可重新上岗。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东分局
2026年4月1日




